要求：总体质量按照《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历史卷宗数字化技术要求的通知》及最高法院有关规定等要求，对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历史纸质案卷以及随案生成的实时案件进行数字化扫描服务，并保证档案扫描图像与原件一致、整洁、清晰。
数据存储格式。全部采用彩色单页jpg的存储格式，纸质档案扫描分辨率要300dpi以上，所有照片档案为彩色 600dpi。对于案卷中出现字迹较小、模糊、较密集等情况，应适当提高分辨率，形成成品为24bit真彩的JPEG压缩格式的电子图片文件。
扫描图像质量的要求。图像质量情况完好率99%。图像清晰、完整，反映档案全貌；页面底色、字迹、印章颜色与档案本身颜色相仿，色泽均匀；图像效果必须符合正常的阅读习惯。
图像目录录入的信息正确率100%。著录齐全，包括卷面信息、条目信息、页码、页数、标题、文号、责任者、关键字段、日期、保管期限等信息。
案号或者归档号准确、规范，格式与命名其数字图像文件的档号格式一致，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录入内容无论是汉字还是数字均要正确；信息必须与原始案卷中内容相互对应；每个相关字段没有漏录现象。
著录数据质量检查。采用人工校对或自动校对的方式，对机读目录数据库的建库质量进行检查，核对著录项目是否完整，内容是否规范、准确，是否有漏录、错录等问题，对错录、漏录的数据进行修正、补录。
乙方应结合碑林区法院的档案管理制度制定一套符合完成本项目工作实际的档案整理、电子化等的管理规定及操作流程，以确保档案装订规范、电子化质量达到品质要求、档案材料安全和项目任务的完成。
乙方需派稳定团队，到碑林区法院指定工作场所扫描案卷，服务期间须保持人员数量的稳定。

档案整理装订环节细分包括：档案接收、档案整理（包括分类、排卷、核对、去杂物、修补、托裱、展平、打页码）、校对目录信息、档案扫描处理、打印（包括软封皮、盒面）、装订、贴封条盖章、装盒、总质检、客户质检、归还上架。
乙方应保证扫描的案卷在装卸、运输和仓储过程中有足够的包装保护，防止纸质案卷受潮、破损、着火及其他不可预见的损坏。

纸质案卷到达甲方指定的整理地点后，乙方应按有关技术规程和甲方要求进行存放、保管和整理。

库存案件的接收，遵守档案管理及库房管理制度，严格遵守保密制度，确保档案和档案信息的安全。

服务项目内容
档案整理服务。
档案扫描服务。

档案著录服务。

档案数据挂接服务。

数据转换及安全存储服务。

数据运行保障服务。

预防性维护服务。

技术咨询服务。

检测系统服务。

培训服务。

数据备份数据迁移等。

